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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論：第七課 

 

三. 教會聖禮 （續） 

（四） 第二重要聖禮 ─ 洗禮 （續） 

2） 嬰兒洗禮 （續） 

嬰兒洗禮的評估 

回應這三個看法，這三個看法我們知道是用來支持嬰兒洗禮的這個做法。 

回應： （1） 嬰兒受割禮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就來回應第一個，第一個這個看法就是，嬰兒在舊約的時代裏面他們

也行了割禮，那麼因此同樣的在今天我們也可以，給我們孩子施洗。但是我們看到其實我們

要非常的清楚，舊約跟新約裏面有很明顯的不同。在舊約裏面割禮是身體的一個外在的記

號，用割禮的方式來進入這樣的約的團契。那麼，這個是在舊約裏面的一個事實。在舊約裏

面看到其實這個割禮不止限於這個家裏面的人，看到也包括僕人，也在那裏給他行割禮。不

只是家裏面的人，連僕人也包括，這些僕人，這些奴隸也給他行割禮。這個是舊約的情況，

那麼到了新約，看到保羅所強調的那個割禮，不是那種外在的、身體的那個意義；保羅比較

想到是那個內在的、屬靈的這個意義。在新約裏面我們看到不是給每一個人行割禮，包括這

些僕人們，是給那些信的人施洗，在新約裏面是給信的人施洗。保羅在羅馬書的第二章的第

29 節，他說：「惟有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 

（保羅說真的也是心裏的） 

「在乎靈，不在乎儀文。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 

所以保羅強調那個內在的，真正的割禮是內心的這個部分，不是外在如同舊約的那種外

在，一種身體的，肉體上的一個記號；不是這樣子。因此我們必須要強調這樣的一個區別。

所以第一個論點本身看起來好像是沒有辦法有足夠的說服力。還有保羅在羅馬書的第九章的

第 6 節他說： 

「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所以保羅所強調的是那個屬靈的割禮，屬靈的意義，而不是那種非常非常物質，非常身

體的、肉體的那種的看見。好，這個是回應，回應第一個給嬰兒洗禮的這個看法。 

 

回應： （2） 割禮與洗禮並行看待 

 那第二個回應這個強調或者支持嬰兒洗禮的教導，我們看到說是用這個洗禮跟這個割

禮是並行的來看待的時候，發現到其實，我們還是強調，在新約裏面很不一樣。新約裏面我

們所看到的跟舊約是非常的不同。在新約裏面我們看到說，沒有談到所謂這個盟約團體，不

像舊約裏面一再談到這個約的關係，約的團體，在新約裏面這樣的一個教導就不太明顯。在

新約裏面，其實很明顯看到一個人成為教會一份子，成為基督耶穌身體一份子，是一種自願

的、屬靈的、內在的，他必須要重生得救，才可以進入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因此不像在舊約

生下來八天以後就給他行割禮，所以你不能用舊約的行割禮跟新約的嬰兒施洗當作是一個並

行的。因為兩約其實非常的不同。 

其實還有其他不同，在舊約裏面看到，以色列人他們所吃的這個嗎哪是真的嗎哪，在這

曠野裏面所吃的嗎哪是可以吃的嗎哪；那麼到了新約的時候，我們看到信徒所吃的是耶穌基

督的身體；所以這個是很不一樣。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強調屬靈的。來看這一點就是約翰

福音的第六章。第 48 節到 51 節這邊提到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這裏耶穌說）「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還是死了。這是從

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吃這個糧，就必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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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所以看到，在新約裏面信徒是要吃基督耶穌，那個真實的從天上來的糧。那麼跟這個舊

約的嗎哪是不同的。這個是另外一個的例子。那麼，還有看到在舊約裏面，他們在裏面，我

們看到吃喝這個磐石所流出來的水，到了新約裏面看到，新約的教導就是要喝耶穌基督所給

我們的水，是永生的這個水。如同約翰福音第四章的第 10 節到 14 節所教導的：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祂，祂也必

早給了你活水。」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哪里得活水呢？我們的祖

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 

（13 節）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

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所以看到，這也是另外一個例子。在舊約裏面他們所喝的是真的，這個所謂的 physical 

water，真的水。那麼看到到了新約裏面，他們喝的是耶穌基督所賜的那個生命的水。這個是

另外一個例子，舊約的跟新約的很大的不同。 

在舊約裏面看到，他們有聖殿，以色列人來到聖殿來崇拜神；到新約看到是強調一個屬

靈的殿，一個靈宮，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個不同的地方。彼得前書的第二章的第 5 節談到這個

重點，彼得說：「你們來到主面前，祂也就是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

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所以看到強調那個屬靈的，不是那個物質的聖殿，是屬靈的靈宮。這個是第三個不同。 

那麼第四個不同是在舊約裏面看到，他們透過動物來作這個所謂物質的這個獻祭來到神

面前，但是到新約的時候，信徒們到神面前要作屬靈的犧牲。特別在剛才所讀的經文裏面，

就是彼得前書第二章的第 5 節，彼得也這樣說：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 

是靈祭，是個 spiritual sacrifices；不像舊約裏所謂的 physical sacrifices。所以再一次看到

說舊約跟新約有這一層的不同。 

還有一層不同是在舊約裏面，我們看到信徒本身他們相信，他們領受這個地，神所應許

的這個應許之地，但是我們看到到了新約的時候，信徒本身他們要領受一個更好的一個國，

更好的國。這個是來自於希伯來書的第十一章 16 節說：「他們卻羡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

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所以這個也是看到另外一個舊約跟新約不同的地方。 

舊約裏面他們要領受神給他們一個應許之地。到了新約裏面，他們所期待另外一個更美

的家鄉；神所為他們所預備的那一座城。 

那麼，還有一個不同呢，在舊約裏面我們看到亞伯拉罕他的後裔；到新約裏面，我們看

到有屬靈的這個後裔，教會本身是亞伯拉罕的屬靈的後裔。所以在舊約裏面談到亞伯拉罕肉

身家庭的那個後裔，到新約裏面所談的是亞伯拉罕屬靈家的那個後裔。這個再一次看到是另

外一層的不同。這個不同在加拉太書的第三章 29 節被凸顯出來，保羅說：「你們既屬乎基督，

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信了基督的人，屬基督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因此看到在保羅的教導裏面很多，

耶穌的教導裏面很多，看到凸顯舊約跟新約的那一個不同。所以我們不能那麼快的，把舊約

的那一個割禮跟新約的這個洗禮當作是並行的來看待。所以這個是回應，剛才前面的那個第

二個對嬰兒洗禮的那一個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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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3） 全家受洗 

那第三個教導呢，強調嬰兒洗禮他們強調有所謂的這個家族，家族的這個洗禮，來支持

他們嬰兒洗，因為這個家的洗，也包括孩子們的這個部分。但是我們大家看到每次提到這個

家的洗的時候，非常強調他們都信了，都信了，都領受了神，才給他洗。例如使徒行傳第十

六章 33 節這邊教導說： 

「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

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 

看到他們全家都信了神，才給他們施洗。還有一個例子是哥林多前書第一章的第 16 節，

保羅給司提反的家裏施洗，這個家裏面我們看到也是信。在哥林多前書第十六章 15 節這邊

說：「弟兄們，你們曉得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並且他們專以服侍聖徒為念。」 

這邊保羅提到這個司提反家，他們也是信了，因此他們也受了洗。所以在這經文裏面看

到，不只是家族的洗，重要的是表達家族的信，因此他們受了洗。 

那麼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約翰福音的第四章 53 節說： 

「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看到很明顯的，重點是全家都信了。所以那些例子本身比較多談的不是全家受洗，乃是

全家都信的例子。 

 

4. 洗禮的果效 

剛才提到洗禮的對象，是給信的人施洗，聖經上對嬰兒洗禮本身沒有太明顯的這個聖經

支持。那麼接著我們就來看洗禮的果效。聖經上告訴我們，其實它所代表的就是什麼呢？就

是屬靈生命的更新。洗禮本身所象徵的是一種重生，一種屬靈的重生。不只是看到帶給我們

祝福，同時看到是表達生命的更新，生命的這個重生。當一個人被神重生以後，看到他應當

在神面前相信，相信從神那邊，神要把各種各樣的祝福導入在他的身上。所以這樣的一種，

在公眾面前的一種開放的表達，後面其實是看到有一個意義，意義就是說我們可以有一個保

證，我們在神面前，我們已經與基督耶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同時我們的罪本身也被洗

淨，所以它是給我們一個保證。那這保證我們在神面前，神對我們是用祝福的方式來看待，

用恩典的方式來看待我們。所以這裏的所說的洗禮的果效，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洗

禮本身所象徵的是一種屬靈生命的更新，屬靈生命重生的這個意義。 

 

5. 洗禮的必要 

不但談到洗禮的果效，我們今天也要談到洗禮的必要。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

章的第 19 節，祂這樣的來命令祂的門徒：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基督耶穌命令祂的門徒，要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那麼接著看到說在新約的使徒行傳的第二章的第 38 節，我們跟前面所讀的經文一起來

看。38 節，「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

受所賜的聖靈； 』」 

所以看到，我們需要受洗，在於什麼？就是基督耶穌命令我們這樣作，我們應該領受這

個洗禮。 

還有一個經文來自於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 16 節，這個經文有人會特別把它提出來，

就說得救必須要受洗。他們用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 16 節來，來強化他們的這個論點，

得救必須的一個要求就是要受洗。馬可福音十六章的第 16 節，記載說：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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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個經文來支持說得救的人必須要受洗。但是用這個經文來支持這個看法本身其實非

常有問題，這個經文本身只告訴我們一般的情況，但是經文本身沒有告訴我們那個非一般的

情況。很多人我們看到說，信了，但是還沒有受洗，那麼他們是不是得救呢？因此看到這個

經文本身所給我們的是一般的情況，沒有告訴我們那個其他的情況，所以不能用這個經文來

支持施洗本身會帶給人救恩。這個是對這個經文的一個誤解。 

我們看到其實另外一個經文本身反對這個看法，是來自於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的第 43

節。這個經文是在講基督耶穌在十架上的時候，祂跟那個強盜這樣說：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這個將要死的這個強盜，耶穌告訴他說，今日你要與我在樂園裏。這個強盜本身我們看

到他也沒有受洗，他在十字架上，還沒有死以前還沒有受洗，但是我們知道他的確得救了。

因此我們不能把把這個洗禮跟得救絕對的連在一起。因此我們看到，這一個看法反對洗禮是

我們得救所必須要求的一個條件。 

那麼，還有呢就是在新約裏面很明顯地，保羅的教導，救恩本身是在於我們因信稱義，

我們因了信而稱義，不是因了洗禮而稱義。所以再一次看到，一個正確的觀念，不是因了洗

禮而稱義，是因了信而稱義。所以洗禮本身不是救恩的必須條件，像有的人會這樣錯誤的來

教導。 

這是關於洗禮的必要，我們看到說基督耶穌命令我們要這樣做，但是我們看到洗禮不是

成為得救的必要的條件。 

 

6. 洗禮的年齡 

接著我們來看洗禮的年齡。剛才我們已經談到，我們不能接受很多人所強調的嬰兒洗禮

的這個看見。那麼到底什麼時候給一個人施洗是最合宜的？那個基本的年齡應該是什麼時候

比較合宜？一個很簡單的答案就是，到一個程度他可以相信，可以公開的表達信仰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施洗，這個是最直接的一個答案。他長大到一個程度，我們看到他可以公開的表

達他信的時候，我們就給他施洗。所以這是最直接的，對施洗年齡的這個問題的一個回應。 

 

7. 施洗者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施洗者的這個問題，到底誰可以施洗？這個也是在教會裏面一個非

常實際的問題。同樣的看到，這個問題聖經上沒有非常明顯，直接明確的這個限制。我們也

相信信徒皆祭司的這個教導，彼得前書二章的第 4 節到第 10 節，所給我們的一個原則，彼

得在這裏告訴我們說：「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你們

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

靈祭。因為經上說：『看啦，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

於羞愧。』所以，祂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

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他們既不順從，就在這道

理上絆跌。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

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們從前

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在這裏彼得給我們一個非常清楚地教導，就是信徒皆祭司的教導。所以原則上其實不需

要神品人員來施洗，其實每一個信徒本身都有權利來為其他信徒來施洗。但是我們看到，在

教會的這個情況的裏面，看到洗禮是我們進入耶穌基督、進入教會的一個記號。因此是發生

在教會的裏面，所以應該一般的情況在教會裏面，應該是讓神品人員來作這個事情。但是這

個不排除，信徒本身也可以為其他信徒來施洗。這個就是關乎洗禮的這個聖禮的教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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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實際的問題，就是到底誰可以為他者來施洗。 

 

四. 教會的懲戒 

接著我們來談就是教會的懲戒。我們接著跟大家來談跟教會論有關的另外一個教導，就

是教會的倫理與紀律；教會的倫理與紀律。那麼到底教會在這個懲戒信徒的事上，應該要怎

麼看這樣的一個教導。聖經上的確有明顯的規範，明顯的教導。 

關乎教會的懲戒，或者教會的紀律，這個可以說是一般教會最弱的部分。幾乎很少教會，

在他們章程也好，在他們教會裏面教導弟兄姐妹，的確有懲戒的這個事實，教會也有紀律的

這個要求；一般教會本身不太重視這個。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是明顯的聖經的教導，教會本

身應當實施這個紀律，應當實施教會的這個懲戒。 

 

1. 天國的鑰匙 

1） 馬太 16:19 

在馬太福音的十六章 19 節，這裏出現了一句話，「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

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在這裏的十六章的第 19 節裏面看到，耶穌基督是對著彼得說。祂說：我要把天國的鑰

匙給你。在這裏所出現的那個天國的鑰匙，到底「鑰匙」在新約裏面是什麼意思呢？這裏所

說的「鑰匙」，我們看到鑰匙本身其實所強調的就是有權柄開門有權柄給人進入一個地方。 

那麼這樣的一個看見，我們看到的確是新約的一個教導。這個教導本身可以在路加福音

的第十一章的第 52 節所看到，鑰匙本身所代表是有權柄開門讓人進入一個地方。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 52 節這樣的說：「你們律法師有禍了！因為你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自己不進去，

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阻擋他們。」 

看到說提到這；鑰匙奪了去，所以沒有辦法進去。所以看到鑰匙本身在路加福音的第十

一章的第 52 節教導說，是有權柄開門讓人進入一個地方，很明顯這個是新約用鑰匙的那個

教導。 

還有一個例子是來自於啟示錄的第一章第 18 節：「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

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這裏提到「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那麼「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這裏經文本身所

讓我們看到，就是有權柄，讓人進入，或者出去一個地方。 

所以從這些經文來看，從新約的這些例子來看，這個鑰匙本身其實是代表什麼？特別是

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 19 節所說的，就是鑰匙打開這天國的門，讓人可以進去。 

那麼，這個權柄，第一、我們看到是先給了彼得，特別在五旬節那一天，新約的使徒行

傳第二章的第 14 節到 42 節所告訴我們的，彼得在五旬節的那一天就使用的這個權柄，把天

國的門打開，讓人可以進去。使徒們本身擁有這個權柄，同時每一信徒本身也有這個權柄。

當他們分享福音的時候，其實他們也是把這個天國的門打開，讓人有機會可以進入神的這個

國。所以看到天國的鑰匙這句話本身，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把天國的門打開讓人可以進入這

個神的國。 

 

2） 天國的鑰匙是否包括其他權威 

那同樣的，我們看到在另外一處經文也出現類似的教導，這個是來自於馬太福音第十八

章的第 17 節到 18 節這裏說：「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

人和稅吏一樣。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

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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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出現的那一句話，跟我們前面馬太福音第十六章所出現那一個教導非常類似。第

十八章所看到的那個釋放跟捆綁，在前面的十六章裏面耶穌對彼得也這樣子提到，這捆綁跟

釋放的這個部分。前面的十六章是談到開門讓人有機會進入這個天國；十八章談到那個權柄

不是開門讓人進入天國，是那個權柄，讓教會本身有權柄來實施這個教會的紀律，實施教會

的這個懲戒。 

 

3） 捆綁與釋放： 

馬太 16：19──關閉或打開天國的門；不容許或容許進入天國 

馬太 18：18──關乎教會的懲戒；被定罪或被赦免 

但是這個這裏的經文都出現了這個「捆綁」跟這個「釋放」，到底捆綁跟釋放是什麼意

思呢？如果我們看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19 節的經文時候，那邊所說的那個捆綁就是不容許，

捆綁不容許他進來。那麼，釋放的話當然就是容許他進來，有這個權柄打開，打開這個天國

的門，讓他們可以進來。所以十六章那個「捆綁」，是「不容許」的意思，那個「釋放」是

「容許」的意思。那麼到了第十八章裏面看到，這裏是運用在教會有權柄來實施懲戒，教會

有這樣的權柄。這裏又出現一個捆綁跟釋放，這裏捆綁跟釋放的意思，我們看到就有一點點

的跟前面的第十六章所說的不太一樣。這裏所用的「捆綁」按照這裏上下文來講的話，這個

「捆綁」等於是這個人「被定罪」，這個不願悔改人被定罪；那麼「釋放」按照這個上下文

來看，如果是用在教會懲戒裏面的話，「釋放」的意思等於是這個人「被赦免了」，被赦免了。

因此看到，十八章，這個捆綁是被定罪，這個釋放就是他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十八章很明

顯是談到教會的那個懲戒的這個部分。 

 

4） 捆綁與釋放的權柄 

那麼，談到這個教會懲戒部分的時候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的來問一些跟這個有關的問題，

這個權柄是什麼樣的權柄？這個捆綁跟釋放的權柄是什麼樣的權柄？這個是我們需要特別

去瞭解。我們再一次回到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19 節：「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

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這出現那個「凡」兩次，凡地上所捆綁的，天上也要捆綁；凡地上所釋放的，這個天上

也要釋放。這個字「凡」在原文的裏面是中性的，因此，基督耶穌在這裏所講的不是一個人，

祂講的是一個情況，一個關係。 

那麼，在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 18 節：「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同樣的那個「凡」字在第十八章的第 18 節出現，是一個中性的那個字。所以耶穌這裏

的用法我們看到，不是在講某一個人，祂是在講一般性的一個情況，一般性的在教會裏面的

一些問題跟關係。 

 

5） 權柄是否無限？ 

接著我們看這個權柄是什麼樣的權柄呢？教會的懲戒權柄我們知道不應當把它瞭解成

為是無限的。教會的這個懲戒跟紀律本身我們知道，不是完完全全無限的。那怎麼說呢，我

們看到，其實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 15 節，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規範和教導。15 節這樣說：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看到是講到「得罪」，講到「罪」的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無限的，無界限的一個權柄，

好像是一個沒有規範的範圍。很明顯的看到是跟罪有關係，所以這個教會懲戒的權柄是有效

於這個罪的問題。如同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 15 節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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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柄的範圍 

那麼還有就是談到這個教會的權柄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權柄本身不是絕對的，只有神

有絕對的這個權柄。教會沒有這個絕對的權柄，只有神是有這個絕對的權柄，我們看到這是

新約的一概的教導不是教會只有神有這個絕對的權柄。 

這個絕對的權柄的經文，我們看到說是來自於羅馬書第一章的第 32 節：「他們雖知道神

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這個經文很明顯的教導是說是神，他們知道是神判定行這樣事，所以是神有絕對權柄，

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只有神有這樣的絕對權柄，如同這裏所說

的神有這個判定的權柄，教會沒有這個判定的權柄。 

那麼，還有另外一處經文就是來自於羅馬書的第二章第 16 節這裏告訴我們說： 

「就在神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言。」 

就是神有這個審判人隱秘事的這個權柄，教會本身我們看到沒有這樣的權柄；所以這個

權柄本身是有它的限制。 

再來讀一個經文，看一個例子，支持就是只有神有這個絕對的權柄，來立這個絕對的錯

跟對的法。羅馬書的第三章，第 4 節到第 8 節：「斷乎不能！不如說，神是真實的，人都是

虛謊的。如經上所記：『你責備人的時候，顯為公義；被人議論的時候，可以得勝。』我且

照著人的常話說，我們的不義若顯出神的義來，我們可以怎麼說呢？神降怒，是他不義嗎？

斷乎不是！若是這樣，神怎能審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實，因我的虛謊越發顯出他的榮耀，為

什麼我還受審判，好像罪人呢？為什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這是譭謗我們的人說

我們有這話。這等人定罪是該當的。」 

所以保羅這裏一再提到，神有那個絕對的權柄。因此再次強調教會在懲戒的這個問題上

面，紀律問題上面，她只有在罪上是有果效。教會沒有權柄在律法，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

律法的這個權柄是在於神自己。神有最後判斷的這個權柄。所以談到這個權柄的問題的時

候，我們必須要瞭解這樣的一個教導。 

還有就是關乎這個權柄的觀念在經文裏面還有其他我們需要注意的教導，我們再次回到

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 19 節，讓我們更更深入的來看這個權柄，這樣的一個屬靈權柄是

什麼樣的權柄。馬太記載說「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

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相同的在馬太福音的十八章 18 節這樣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這裏看到兩次提到，十六章跟十八章，「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那麼，請我們特別注意就是，在這裏那個希臘文的這個動詞，是一個將來完成式。將來

完成式是什麼意思呢？「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意思就是說這個是在將來，

將來這個行動，在將來的某一個點上，這一個行動是完整的。是完整的，是結束的，是什麼

意思呢？就是說當我們在地上所捆綁的時候，我們相信神已經接受，所以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地上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所以我們有一個肯定，我們所開始的這個屬靈的過程，神

已經接受，神已經肯定了，地上所作的，天上也接受，天上也肯定，也要把這個過程做完。

因此我們看到，這個也是談到權柄的範圍。 

地上所做的；神在那裏支持，也肯定我們地上所做的，所以看到說：「凡你（們）在地

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因此我們看到在這裏，聖經上很明顯的教導，就是教會本身應當實施，如果是真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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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教會本身應當有紀律，應當實施，實施這個教會的懲戒。那麼所以一個信徒本身在教會

裏受懲戒的話，他必須要順服這個教會神所給她的這個權柄。 

 

思考問題： 

1. 請複習老師對支持嬰兒洗禮的三個論點所作的評估！ 

2. 洗禮本身有什麼果效？洗禮是不是得救的必要條件呢？洗禮有沒有年齡的限制？怎

樣的人才可以為人施洗呢？ 

3. 在馬太 16 章 19 節，耶穌基督對彼得說：「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這裏的「天國

的鑰匙」是什麼意思呢？是否還包括其他權柄呢？ 

4. 耶穌在馬太 18 章 18 節所戳的：「綑綁與釋放」是指什麼呢？這與馬太 16 章 19 節的

「天國的鑰匙」有有什麼不同呢？ 

5. 當我們談到教會有綑綁與釋放的權柄，這是什麼樣的權柄呢？這權柄是否有範圍與限

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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